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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避免成為詐欺罪的幫助犯？

⽂:葉鞠萱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4-11-08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詐欺罪？什麼是詐欺犯的幫助犯？

為了⾃⼰或第三⼈不法的所有，⽤詐術讓⼈將本⼈或第三⼈的物交付的話，會觸犯刑法第339條的詐欺罪[1]。
如果是幫助詐欺犯實⾏犯罪⾏為的⼈，則是會成為詐欺犯的幫助犯[2]，幫助犯所受的刑罰，只是可以⽐詐欺犯
的正犯[3]輕⼀點⽽已，⽽且在法律上仍然被認為是犯罪成員，所以還必須和正犯⼀起對被害⼈負擔⺠事的損害
賠償責任。

⼆、在實務上常看到因為⼀時疏忽⽽淪為詐欺幫助犯

⼤致可分為下列三種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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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如何避免成為詐欺罪的幫助犯？
資料來源：葉鞠萱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誤信詐欺集團為⺠間貸款代辦公司，為了讓詐欺集團向銀⾏代辦借款⽽提供帳號、⾦融卡、⾝分
證等等物件，卻反被利⽤來供被害⼈匯⼊款項，⽽被檢警以詐欺幫助犯偵辦。

由於⾏為⼈提供相關物件的⽬的是要辦理借款，並沒有幫助詐欺集團⾏騙的意思，所以如果可以提出適當的聯
絡⽂件證明當初就是為辦理貸款、沒有詐欺的犯意，應該可以避免被認為詐欺幫助犯。

（⼆） 遺失⾦融卡，但還來不及掛失，帳戶被詐欺集團盜⽤，提供給被害⼈匯⼊款項，⽽遭列為警⽰帳
戶，被檢警以詐欺幫助犯偵辦。

這種情形雖然⾏為⼈也沒有要幫助詐欺集團⾏騙的意思，但因為⾏為⼈沒有在第⼀時間掛失，⽐起上⼀種情
形，辯護的難度相對⾼⼀點，必須花較多⼼⼒蒐集證據去證明當初⾦融卡的確是不⼩⼼遺失，不是主動提供給



詐欺集團使⽤的，例如帳戶內也有⾃⼰的⼀些存款。如果不要為圖⼀時⽅便⽽將密碼寫在⾦融卡上，或是設定
為0000或1234或⽣⽇之類容易被有⼼⼈⼠破解的密碼，甚⾄於遺失第⼀時間即報失，不怕遺失提款卡會淪為
詐欺幫助犯。

（三） ⾏為⼈誤信各種名⽬的徵才需求，例如經營國際性線上博弈，需要⼤量帳戶，以供資⾦匯兌，⽽
提供帳號、⾦融卡、⾝分證等等物件給詐欺集團，卻被⽤來讓被害⼈匯⼊款項，⽽被檢警以詐欺幫助
犯偵辦。

這類詐欺集團通常是利⽤通訊軟體例如Line進⾏這類招攬徵才，要求徵才者直接將上開物件寄往某⼀便利商
店，除了考量便利性外，顯然具不易追查通訊軟體使⽤者的隱密性。由於⾏為⼈提供相關物件卻不需要提供勞
務，與⼀般⼈認知的⽤勞⼒換取報酬的求職情形不同，再加上這種優渥的對價及⾏為⼈根本沒去過公司⾯試、
未實際⾒過任何公司⼈員、領不到錢時也找不到當初的徵才者等情事都不符合常情，縱使⾏為⼈說的都真實還
是無法讓⾃⼰卸責的。因為⾏為⼈均已成年，本有相當辨別事理的能⼒，加上現代資訊⼜⾮常發達，各種詐騙
⼿法時有⽿聞，⼀般⼈很難完全不懷疑上開徵才的真實性，法院⾃然認為⾏為⼈不可能無法預⾒將被詐欺集團
利⽤，所以通常都會認定⾏為⼈有幫助詐欺之故意，為詐欺幫助犯。

三、結語

因為法律是⼀種很專⾨的學問，打官司更是牽涉很多技巧和經驗，⺠眾萬⼀不幸遇到上述情形時，建議尋求律
師協助，以求事後盡⼒彌補，避免衍⽣更多⺠刑事責任。但最根本之道，是所謂⼩⼼能駛萬年船，⺠眾享受現
代社會⽣活的多樣及便利性的同時，要更加謹慎⼩⼼，對不合理之事要⼼存懷疑多⽅求證，也不要想利⽤旁⾨
⾛道借款或賺錢，才不會⽬的未達到，反⽽被利⽤成為詐欺幫助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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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9條 ：「
I 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⼈將本⼈或第三⼈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或科或併科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以前項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⼈得之者，亦同。
III 前⼆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

[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0條：「
I 幫助他⼈實⾏犯罪⾏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⼈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
II 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」。

[2]

   刑法所謂的正犯，是指刑法各罪的⾏為主體，例如殺⼈罪法條所規定的殺⼈「者」，也就是指著⼿實施犯
罪構成要件的⼈。
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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